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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878126][bookmark: StandardName][bookmark: bookmark23][bookmark: bookmark4]		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
[bookmark: _Toc219106493][bookmark: _Toc17878127]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在运营管理过程中，面对公路隧道灾害事故，进行应急处置的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219106494][bookmark: _Toc17878128]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29639-2020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AQ/T 9007-201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文件
JTG 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T D70/2-02-2014 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JTG/T D70/2-01-2014 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
JTG/T D70/2-2014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T/CECS G:Q11-01-2024 公路隧道运营管理技术规程
CJJ 221-2015  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bookmark: _Toc17878129][bookmark: _Toc219106495]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 operation organization of highway tunnel
直接从事公路隧道运营活动的生产运营单位。
3.2
公路隧道灾害事故 road tunnel disaster accident
公路隧道运营过程中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交通阻断、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污染的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
（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
（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隧道运营中发生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火灾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危险化学品泄露事故、机电设备故障等。
3.3
应急救援站 emergency rescue station
由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建立的，有一定应急救援装备，配置专职或兼职救援人员，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并完成灾害事故初期救援任务的救援站点。
3.4
临界风速 critical velocity
隧道内发生火灾时，公路隧道纵向通风模式下，阻止烟雾发生逆流的最小风速。
3.5
火灾设计当量 fire design equivalent
隧道空间里所有可燃物品（包括建筑装修材料在内）的燃烧热能总和，直接决定着火灾持续时间的长短和隧道内温度的变化情况。
[bookmark: _Toc219106496]4 基本规定
[bookmark: bookmark5]4.1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针对灾害事故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和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工作体系。
4.2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在灾害事故初期处置阶段设立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或现场救援指挥部，待上级单位到场后将指挥权移交上级指挥。
4.3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在确认灾害事故发生后应及时上报属地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并及时续报处置进展。
4.4 公路隧道单洞长度大于5000米的隧道宜在隧道两端洞口附近设置应急救援站。单洞长度大于3000米的隧道宜在隧道一端洞口附近设置应急救援站。应急救援站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与附近隧道运营站点合并设置。
4.5 隧道应急救援队伍应就近驻扎，设置应急救援站的救援队伍到达事故现场时间应不超过8分钟。其他隧道不超过30分钟。
4.6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管辖区域内，单洞长度大于1000米的隧道或者隧道群宜配置抢险队伍，用于隧道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
4.7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建立监测预警制度，按照灾害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布不同等级的预警。
4.8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建立相应的隧道灾害事故应急处置管理制度，设定专人进行信息上报和应急指令接收，并根据事故动态发展变化，进行相应的应急处置。
4.9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根据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要求编制公路隧道灾害事故应急救援与安全疏散现场处置方案。
4.10 公路隧道设备控制方案应涵盖交通运行控制、通风设施控制、照明设施控制、紧急广播控制、消防设施控制、排水设施控制方案等，并应做到“一隧一策”。
4.11公路隧道运营单位需要与隧道区域附近的公共救援力量进行演练，并建立协同联动机制，用于灾害事故的处置。
4.12 公路隧道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采用实地演练或桌面演练等方式；实地演练的频次应符合如下要求： 
a）仅管理一座长公路隧道或特长公路隧道的公路隧道运营单位，每年应针对该隧道进行不低于1次的实地演练；
b）管理多座长公路隧道、特长公路隧道的公路隧道运营单位，每年应选取不少于1座长公路隧道或特长公路隧道进行实地演练；
c）管理公路隧道累计长度≥3000米的公路隧道运营单位，每年应选取公路隧道中的不少于1座隧道进行实地演练；
d）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每年针对列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公路隧道开展不少于1次实地演练。
4.13 对于新建或运营的3000米以上的隧道及隧道群(长度超过3000米)，应开展火灾实验。火灾当量不应小于2.5兆瓦。火灾实验应选取入口段、交汇口、中间段、出口段等典型位置按照排烟策略（轴流排烟风机、加压风机、射流风机、电动排烟口等全系统），验证通风排烟系统的有效性和排烟策略的合理性。
4.14  对于设置了数字化管控平台的隧道，应结合平台进行火灾实验验证。
4.15  由多家单位共同管理的隧道应在建设期协调多家管理单位制定统一排烟策略，应急工况下由一家单位统一指挥。
[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_Toc215957763][bookmark: _Toc219106497]5 灾害事故处置流程
隧道运营单位在隧道运营灾害事故发生后需要及时上报信息，并采取初期应急处置措施，协助消防救援等部门进行灾害处置，主要处置流程见图1


图1 隧道灾害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bookmark: _Toc219106498]6 应急处置与救援
[bookmark: _Toc219106499]6.1 灾害事故触发
6.1.1 隧道视频事件探测器、火灾报警系统、手动报警按钮、紧急电话等发出报警信号或接到人员报警时，隧道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应通过视频设备或现场人员进行确认并做好相应记录。
6.1.2 经确认未形成灾害事故时，隧道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应查明报警原因以及报警系统异常原因，将自动报警系统复位，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6.1.3 经确认发生灾害事故时，隧道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应立即通知本单位负责人并按相关规定向公安交管及消防救援部门等报告事故信息。
[bookmark: _Toc219106500]6.2 隧道灾害事故信息报送制度
6.2.1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向本单位及上级部门及时报告灾害事故信息。信息报送应贯穿于灾害事故处置全过程。
6.2.2公路隧道运营单位上报灾害事故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影响、应急处置救援基本情况、发展趋势以及事件原因等。
[bookmark: bookmark11][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_Toc219106501]6.3 灾害事故初期救援与处置要求
[bookmark: bookmark13][bookmark: _Toc219105654][bookmark: _Toc219106502][bookmark: _Toc215930419]6.3.1 在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厘清运营单位与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的工作边界，明确运营单位在灾害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定位、职责。跨省界或跨运营主体隧道应急处置工作应由两方运营单位共同参与，做到统一指挥调度、统一联动控制。
[bookmark: _Toc215930420][bookmark: _Toc219105655][bookmark: _Toc219106503]6.3.2 应根据工作岗位的设置情况和职责要求，明确各项先期处置措施的工作分工和岗位责任。
[bookmark: _Toc219106504][bookmark: _Toc215930421][bookmark: _Toc219105656]6.3.3 初期救援与处置应统一指挥，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进行现场保护和先期处置。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组建后，移交指挥权，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灾害事故初期救援处置应以管控交通、疏散人群为主要目标。
b）协助交管部门进行交通疏导和救援路线的开辟。
c）指挥权移交时，公路隧道运营单位现场负责人应向专业应急救援力量指挥官提供现场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突发事件类型与规模、已采取的措施、隧道内人员与车辆情况、关键设施（通风、消防、供电）状态、隧道结构图纸与设备布置图、已知的危险源等。
[bookmark: bookmark14][bookmark: _Toc219106505][bookmark: _Toc215071135]6.4 灾害事故场景设定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根据隧道运营风险评估结果设定灾害事故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灾害事故或重点场景类型：火灾、交通事故、恶劣气象、危险化学品泄漏、水淹、主体结构损坏、机电设备故障等。
[bookmark: _Toc215071136][bookmark: _Toc219106506]6.5  火灾工况下处置措施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4]隧道火灾工况下处置措施只针对隧道同时只发生一处火灾的情形。火灾工况下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bookmark15][bookmark: _Toc219106507][bookmark: _Toc215930424]6.5.1 交通控制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3]6.5.1.1火灾工况下交通控制分为交通管制与远端分流限制。
6.5.1.2 交通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事故隧道入口前的可变信息板应及时向未驶入隧道的车辆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和“禁止通行 ”的警示信息。
b) 事故隧道的交通信号灯应变为红灯；未进入隧道的车辆应靠右侧停驻。
c) 事故隧道内设有可变信息板的，应能显示安全疏散信息，引导已驶入隧道内的车辆安全行驶。
d) 事故隧道内的火灾上游的车道指示器均显示为禁止通行模式，禁止后续车辆驶入。
[bookmark: OLE_LINK25]6.5.1.3当隧道内车辆发生严重拥堵时，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开辟救援通道。
6.5.1.4根据现场特点，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划分车辆集结区，并为救援车辆与特种车辆预留通道。
6.5.1.5疏散集结区，应设置在隧道口上风向安全区域，便于人员集结、清点和医疗救助，且不影响救援车辆通行。协助公安部门进行现场看护和秩序维护，协助医疗人员对伤员进行急救处理。

[bookmark: bookmark16][bookmark: _Toc219106508][bookmark: _Toc215930425]6.5.2 疏散救援
发生火灾后，应体现人员优先疏散的原则，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6.5.2.1实施疏散前，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封闭双向隧道入口，通过交通信号灯、可变信息标志、广播等进行告知、引导；
6.5.2.2 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疏导事故点上游车辆及人员驶离事故隧道所在路段；
6.5.2.3 将公路隧道内照明开到最大亮度以便人员逃生及车辆疏散；
6.5.2.4 发生火灾后，应通过公路隧道广播火灾信息，启动公路隧道内火灾声光报警器发出火灾警报；未设置广播或火灾声光警报器的公路隧道，可通过便携式扩音装置或其他方式发出火灾警报；
6.5.2.5 发生火灾后，配备广播的公路隧道，应通过广播组织引导人员及车辆疏散，已进入公路隧道内的工作人员，可通过手势指引和喊话等方式组织引导人员及车辆疏散。
6.5.2.6 组织引导人员疏散及车辆疏散可采取如下策略：
a) 单向交通公路隧道发生火灾时，引导火源附近及火源上游方向人员留下车钥匙后弃车通过人行横洞或者疏散楼梯进行逃生；人员所处安全区域与隧道出（入）口距离较近时可以引导从隧道洞口进行逃生。
b) 单向交通公路隧道内发生火灾时，引导火源下游方向人员驾车驶离公路隧道。
c) 双向交通公路隧道内发生火灾时，引导人员弃车往最近的公路隧道出(入)口逃生。
6.5.2.7 针对疏散抢救出来的人员，应设置疏散集结区，做好登记、秩序维护、人员急救处置等工作。
[bookmark: _Toc219106509][bookmark: _Toc215930426]6.5.3防排烟控制
6.6.3.1 针对采用全射流通风、重点排烟模式和纵向送排式通风或排烟井集中排烟的隧道，需要采取不同的防排烟策略。
6.6.3.2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结合隧道实际情况和设计方案进行不同工况下现场通风控制策略的调试，保证事故工况下通风控制组合的合理性和局部设备损坏情况下的安全韧性。
6.6.3.3 采用全射流通风模式的双洞单向交通公路隧道，火灾工况下通风控制应满足如下技术要求：
a) 非阻滞工况下，排烟方向应与隧道行车方向相同。隧道内风速应不小于火灾临界风速（见表6-1）。
表6-1  火灾临界风速VC
	热释放率（兆瓦）
	20
	30
	50

	火灾临界风速
VC（米/秒）
	2.0~3.0
	3.0~4.0
	4.0~5.0


b) 火灾工况下宜开启火源点150米以外的射流风机，防止高速气流对烟层的扰动。
c) 火灾发生后，应通过情报板、广播等手段要求火灾上游人员弃车逃生，火源下游车辆快速驶出隧道。
d) 阻滞工况下，早期在人员疏散阶段，隧道内上游风速不宜过大，保持烟雾分层；灭火救援阶段，应遵从消防救援人员指挥，排烟风速应不小于火灾临界风速。
e) 通风排烟系统的控制应控制对向隧道通风，不要使烟雾弥漫到未发生火灾的隧道侧，同时，起火点下游方向的横通道防火卷帘和防火门应关闭。
f) 逃生通道、逃生楼梯等设置正压送风装置的场所，开启加压送风装置。
6.6.3.4 采用全射流通风模式的单洞双向交通隧道，火灾工况下通风控制应满足如下技术要求：
a) 排烟方向一般应与隧道气流方向保持一致。
b) 火灾工况下宜开启火源点150米以外的射流风机，防止高速气流对烟层的扰动。
c) 在人员疏散阶段，隧道内风速不宜过大，保持烟雾分层。
d) 灭火救援阶段，排烟风速应不小于火灾临界风速。
e) 逃生通道、逃生楼梯、平行导洞等设置正压送风装置的场所，开启加压送风装置。
6.6.3.5 对采用重点排烟模式的隧道，火灾工况下通风控制应满足如下技术要求：
a) 火灾工况下应及时开启距离起火点位置附近的轴流风机及电动排烟口，将火灾烟雾通过火灾区域的排烟口排出隧道。同步操作隧道内射流风机，控制隧道内纵向风速，确保将烟气控制在一定区域。
b) 考虑到重点排烟系统的复杂性，电动排烟口开启策略（开启位置及开启数量）、轴流排烟风机开启策略及隧道纵向风速控制策略应以现场火灾实验结果为准。
c) 电动排烟口应能远程开启和关闭。
d) 对于采用重点排烟的隧道应结合现场火灾实验，“一隧一策”制订火灾工况下风机开启方案。
6.6.3.6 对采用纵向送排式通风或排烟井集中排烟的公路隧道，火灾工况下通风控制应满足如下技术要求：
a) 非阻滞工况下，人员疏散阶段。排烟方向应与隧道行车方向相同。隧道内风速应不小于火灾临界风速。
b)非阻滞工况下，人员疏散阶段。当火灾发生在排烟口上游时，开启火源下游的排烟口及轴流排烟风机，烟雾通过排烟井进行排出。
c)非阻滞工况下，人员疏散阶段。当火灾发生在排烟口下游时，关闭火源上游的排烟口及轴流排烟风机，烟雾通过隧道洞口排出。
d)非阻滞工况下，人员疏散阶段。火灾上游人员弃车逃生，火源下游车辆快速驶出隧道。
e) 非阻滞工况下，灭火救援阶段。应遵从消防救援人员指挥，排烟风速应不小于火灾临界风速。
f) 阻滞工况下，人员疏散阶段。排烟方向应与隧道行车方向相同。隧道内风速不宜过大，保持烟雾分层。
g) 阻滞工况下，灭火救援阶段。应遵从消防救援人员指挥，排烟风速应不小于火灾临界风速。
h) 考虑到分段排烟系统的复杂性，电动排烟口开启策略（开启位置等）、轴流风机开启策略及隧道纵向风速控制策略应结合现场火灾实验，“一隧一策”制订火灾工况下风机开启方案。
[bookmark: bookmark17][bookmark: _Toc219106510][bookmark: _Toc215930427]6.5.4照明控制
6.5.4.1 若非易燃易爆物品事故，则开启事故路段的全部照明；
6.5.4.2 若是易燃、易爆物品事故，除保障应急照明、生命救助和关键通风所需的电气设备外，应避免进行不必要的电气开关操作。所有操作应在确认无爆炸风险或由专业救援人员指导下进行。
[bookmark: _Toc219106511][bookmark: _Toc215930428]6.5.5 灭火处置
6.5.5.1 火灾发生后，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立即组织自身消防救援力量进行灭火处置。
6.5.5.2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自身消防救援力量无法进行灭火时，应等待消防救援部门来处置。同时应迅速调集机电等技术人员就地等待，保持联络畅通。
6.5.5.3 设置有自动灭火设施的公路隧道发生火灾后，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在确认火灾发生后应立即开启火源区段的自动灭火设施。
[bookmark: _Toc215071137][bookmark: _Toc219106512]6.6  交通事故处置措施
交通事故工况下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_Toc215930430][bookmark: _Toc219106513][bookmark: _Toc219105665]6.6.1 实时监测隧道内的环境状况、交通流量及排队长度等；
[bookmark: _Toc219105666][bookmark: _Toc219106514][bookmark: _Toc215930431]6.6.2 交通事故导致交通完全中断情况下，交通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a）事故隧道入口前的可变信息板应及时向未驶入隧道的车辆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和“禁止通行”的警示信息。
b）事故隧道的入口交通信号灯应变为红灯。
c）事故隧道内设有可变信息板的，应能显示安全疏散信息，引导已驶入隧道内的车辆安全行驶。
d）事故隧道内的车道指示器均显示为封道模式，禁止后续车辆驶入。
[bookmark: _Toc219105667][bookmark: _Toc215930432][bookmark: _Toc219106515]6.6.3 交通事故导致局部车道交通中断情况下，交通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a）事故隧道入口前的可变信息板应及时向未驶入隧道的车辆发布交通事故信息和“前方事故，小心通行”的警示信息。
b）隧道洞口及相关区域增加限流措施。
c）隧道事故车辆上游所在车道的交通信号灯应变为红灯。
d）事故隧道内设有可变信息板的，应能显示事故信息，引导已驶入隧道内的车辆安全驶出隧道。
[bookmark: _Toc215930433][bookmark: _Toc219106516][bookmark: _Toc219105668]6.6.4出现严重交通堵塞且可能引发二次事故的隧道，交通事故点附近的车辆难以进行安全疏散时，公路隧道运营单位人员引导司乘人员通过检修道、人行横通道、专用避难疏散通道等进行安全疏散。疏散过程中提醒司乘人员下车逃生，车钥匙要留在车内，不要锁闭车门。
6.6.5事故隧道应增加通风换气次数，按照《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JTG/T D70/2-02-2014）5.3.2的相关要求执行；
6.6.6 事故隧道内应照明全开；
6.6.7 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疏导隧道内的车辆；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控制进入隧道内的车辆数量；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疏导事故点上游车辆驶离隧道所在路段或绕行。
[bookmark: _Toc219106517][bookmark: _Toc215071138]6.7  大雪、结冰等恶劣气象处置措施
恶劣气候工况下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_Toc215930435][bookmark: _Toc219106518]6.7.1持续关注恶劣气象发展态势，实时监测能见度、交通流量及排队长度等。
[bookmark: _Toc215930436][bookmark: _Toc219106519]6.7.2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好交通疏导。
[bookmark: _Toc219106520][bookmark: _Toc215930437]6.7.3通过可变信息标志、广播等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发布减速、控距、诱导等交通管控信息。
[bookmark: _Toc219106521][bookmark: _Toc215930438]6.7.4 隧道洞口积雪结冰时，调用除雪、除冰机械设备。
[bookmark: _Toc215071139][bookmark: _Toc219106522]6.8  水淹处置措施
水淹工况下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_Toc215930440][bookmark: _Toc219106523]6.8.1 持续关注隧道水淹发展态势，实时监测水位变化、隧道内车辆数量及排队长度等；
[bookmark: _Toc215930441][bookmark: _Toc219106524]6.8.2 隧道入口前的可变信息板应及时向未驶入隧道的车辆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和“禁止通行”的警示信息。
[bookmark: _Toc219106525][bookmark: _Toc215930442]6.8.3 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现场警戒围挡，疏散被困人员；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交通信号灯、可变信息标志、广播等进行告知、引导，疏导未进入隧道的车辆驶离隧道所在路段或绕行。
[bookmark: _Toc215930443][bookmark: _Toc219106526]6.8.4 清理隧道内排水沟。
[bookmark: _Toc219106527][bookmark: _Toc215930444]6.8.5开启隧道内雨水泵房及废水泵房的水泵进行排水。
[bookmark: _Toc219106528][bookmark: _Toc215930445]6.8.6调用大型抽水设备排涝。
[bookmark: _Toc215071140][bookmark: _Toc219106529]6.9 隧道主体结构损坏事故处置措施
隧道主体结构损坏工况下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_Toc219106530][bookmark: _Toc215930447]6.9.1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现场警戒围挡，疏散被困人员。
[bookmark: _Toc219106531][bookmark: _Toc215930448]6.9.2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封闭隧道入口，通过交通信号灯、可变信息标志、广播等进行告知、引导，疏导上游车辆驶离隧道所在路段或绕行。
[bookmark: _Toc219106532][bookmark: _Toc215930449]6.9.3 加强现场安全监测。
[bookmark: _Toc219106533][bookmark: _Toc215930450]6.9.4 调集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照明等设备进行抢险保通。
[bookmark: _Toc215071141][bookmark: _Toc219106534]6.10 机电设备故障处置措施
机电设备故障工况下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_Toc219106535][bookmark: _Toc215930452]6.10.1机电设备维护人员应及时修复设备故障。
[bookmark: _Toc215930453][bookmark: _Toc219106536]6.10.2局部线路停电时通过切换备用电源、柴油发电机发电等保障一级负荷供电。
[bookmark: _Toc219106537][bookmark: _Toc215930454]6.10.3隧道内照明断电时，通过可变信息标志、广播等进行告知并提示驾驶人“进入隧道请开车灯”，同时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发布减速、控距等交通管控信息。
[bookmark: _Toc219106538][bookmark: _Toc215071142]6.11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
危险品泄露工况下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_Toc219106539][bookmark: _Toc215930456]  6.11.1尽快掌握危险化学品的基本信息、运输车辆及驾驶人信息等。
[bookmark: _Toc215930457][bookmark: _Toc219106540]6.11.2及时向应急管理、环境保护、消防救援部门通报。
[bookmark: _Toc215930458][bookmark: _Toc219106541]6.11.3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封闭双向隧道入口，通过交通信号灯、可变信息标志、广播等进行告知、引导，疏导事故点上游车辆驶离隧道所在路段或绕行。
[bookmark: _Toc215930459][bookmark: _Toc219106542]6.11.4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运营单位人员应位于上风向或侧风向，利用隧道内视频监控初步判断泄漏物状态（气态、液态、烟雾），切勿盲目行动。
[bookmark: _Toc215930460][bookmark: _Toc219106543]6.11.5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现场警戒围挡，疏散被困人员。
[bookmark: _Toc219106544][bookmark: _Toc215930461]6.11.6协助专业救援队伍划定警戒区、确定危险核心区。提供隧道排水系统图纸，防止污染物扩散。
6.11.7配合专业部门开展应急救援行动。
[bookmark: _Toc219106545]7  恢复与善后
[bookmark: _Toc219106546][bookmark: OLE_LINK20]7.1 现场恢复
[bookmark: OLE_LINK3]7.1.1 相关部门确认险情彻底消除、现场安全情况达标，人员全部撤离后，公路隧道运营单位需组织具备相应资质的队伍，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开展现场清理工作。
7.1.2 清理完毕后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组织专家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隧道路面、机电设施以及承重结构体的损毁情况进行评估。具备通行条件时，可恢复交通；不具备通行条件时，应进行维修加固。
[bookmark: OLE_LINK9]7.1.3 当发生火灾事故时，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配合环保部门对动植物、土壤、水源、大气已造成的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危害做好封闭、隔离、洗消等措施。
[bookmark: OLE_LINK5]7.1.4 灾害事故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配合相关部门及时全面彻底清理和统一收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分类处理。
7.1.5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配合环保部门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状况进行检测、评估，并采取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措施。
7.1.6 处置工作结束及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向上级单位报告，尽快恢复交通，并通知监控大厅更新可变信息板信息，恢复正常通行提示。
[bookmark: _Toc219106547]7.2 善后处置
[bookmark: OLE_LINK23]7.2.1 善后处置工作在上级部门领导下，公路隧道运营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bookmark: OLE_LINK26]7.2.2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对灾害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统计、核实和上报，制定灾后恢复计划并组织实施。
7.2.3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开展复盘分析，落实整改措施，做好安全教育，确保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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